
人文學院辦理「教學卓越績優教師」流程圖 

負責單位              辦理事項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所中心送至院審查時請檢附： 

1.推薦表、評分表 

2.所中心教評會議記錄 

3.佐證資料 

二、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「教學卓越績優教師遴選及獎勵辦法」

http://portal2.ntua.edu.tw/~d02/ctld/b01.html。 

由所中心各推薦 1-2名教師   每年 7 月底 

召開教評會議審查評分 
每年 8 月底前 

推薦表、評分表及佐證

資料先送院教評委員審

查 

召開教卓計畫管考委員會審

查 

召開教評會議審議，陳請校
長核定 每年 10 月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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頒發獎金及證書給得獎教師 

召開教評會議審查評分並排

序 4名 每年 9 月底 


